1、 报价文件
（说明：若是被授权的经销商作为本次寻源的响应方的，则被授权经销商填写分项报价表。若是制造商作为本次寻源的响应方的，则制造商填写分项报价表）
分项报价表
      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
位
	数
量
	生产厂家
	单价最高限价
	响应单价报价
	单项响应报价总价

	1
	网络隔离设备
	
	套
	2
	
	310.032
	
	

	税率（%）
	13%

	合计
	小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 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
1) “分项报价表”是采购方评审和判别单价组成、价格完整性和合理性的主要基础。本表的价格数据对供应商具有约束力。
2) 若单价核算金额和总价金额有差异，以单价核算金额为准。
3) 报价时，应注明内配元件的型号、数量、单价。
4) 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按照每台设备配置。
5) 本报价单有效期自报价之日起应不低于120天。
6) 分项报价表中设备名称及规格型号后续作为合同签订及开票的依据，需一一对应，产品名称可按照供应商实际公司产品名称调整。



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日     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



单套设备组件报价明细表
单位：万元
	
序号
	组件名称
	组件功能
	单套设备包含数量
	组件单价（含税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...
	
	
	
	
	

	单套设备合计价格
	
	


注：
1) [bookmark: _GoBack]对于由多个独立设备组合的成套设备，需要填写组件报价明细表，单套设备的单价应为各组件报价之和，未提供组件报价视为无效报价。
2) 如响应的设备形态为独立的单个设备，可以不填写组件报价明细表。
3) 组件可以为软件或硬件，应说明组件主要实现的功能或其先进性，并证明其价格合理性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4) 如存在其他可以证明产品报价合理性的资料可一并提供（如历史成交合同及其发票、其他招投标项目中标通知书、其他招投标项目的中标公告等）。



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日     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